
附件4

关于台山市XXXXX（项目名称）土地及地上
建筑转换临时用途的公示（样板）

各利害关系人：
我镇/街收到XXX（权利人）提交该司（个人）位于XXX（地址）XXX（不动产权证号/土地证号）的土地及地上建筑转换临时用途的申请。现将相关情况进行公示：
一、基本情况
该宗地权属人为XXX（权利人），宗地面积XXX平方米，土地用途为XXX用途；此次申请转换临时用途的建筑物为编号为XXX的建筑物，该建筑物建筑面积XXX平方米，于XXX年竣工。
二、申请转换临时用途的情况
XXX（权利人）申请将XXXX（地址）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转换临时用途为XXXX用地用途。 
凡与以上申请事项之间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可在公示期限 十日内向本单位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示。 

附注： 
1.本项目公示期限：202X年X月X日至 202X年X月X日（不少于5个自然日）。 
2.书面反馈意见通过请信函提出。信函请邮寄至台山市XXX镇（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环保办公室。 
3.有效反馈意见需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及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相关利害关系人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善无法及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视为无效意见。 
4.查询网址： 
http://XXXXX（政府信息公开网站） 
5.咨询电话：0750-XXXXX（办公时间） 



台山市XXX镇（街道办事处）       
202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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